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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及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中站区审计局自2024年3月28日至2024年8月14日，对2023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焦作市中站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查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站区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及2024年区级财政预算草案，同意计划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中站区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批准2024年区级财政预算。

（二）2023年中站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569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0806万元，上年结余2596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600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000万元，总计224696万元。2023年中站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282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78529万元，调出资金58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733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66万元，支出总计222369万元。年终结余2327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202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03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65万元，调入资金5816万元,上年结余22639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82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3392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532万元，年终结余30799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中站区财政局及各相关预算单位提供的2023年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2023年度本级财政、政府性基金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但在审计中发现违规拨付非预算单位资金、滞留专项资金等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有关财经法规和政策，应加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预算支出不均衡。
2023年一般预算支出132825万元，其中:1月份支出14142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0.65％；2月份支出10770万元，占全年支出的8.11％；3月份支出8133万元，占全年支出的6.12％；4月份支出9412万元，占全年支出的7.09％；5月份支出16656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2.54％；6月份支出26939万元，占全年支出的20.28％；7月份支出6648万元，占全年支出的5.01％；8月份支出12420万元，占全年支出的9.35％；9月份支出7463万元，占全年支出的5.62％；10月份支出3264万元，占全年支出的2.46％；11月份支出297万元，占全年支出的0.22％；12月份支出16675万元，占全年支出的12.55％。其中，6月预算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20.28％,11月预算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0.22％。预算支出不均衡，不利于资金效益的发挥。

（二）财政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1.拨付非预算单位资金5301.10万元。中站区财政局今后应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2023年度中站区财政局拨付非预算单位资金5301.10万元。其中：拨付焦作市中财投资有限公司3757.87万元、拨付焦作市公安局中站分局741.47万元、拨付中站区税务局701.19万元、拨付焦作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60万元、拨付焦作市国土资源局中站分局28万元、拨付焦作市城乡规划管理局中站分局12.57万元。

2.滞留专项资金3357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限期予以支付。

审计抽查发现，截至2023年12月底中站区财政局滞留专项资金3357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时已支付2376万元，还有981万元未支付）。明细如下：

(1)2023年7月中站区财政局收到2023年重点地区转型发展专项第一批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焦作市中站区采煤沉陷区经开区经三路大修工程）1751万元（焦财预[2023]254号），截至2023年底未支付，截至审计结束时支付900万元，余851万元未支付。
(2)2023年3月中站区财政局收到2023年度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3084万元（焦财预[2023]83号），其中：

①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项目）专项资金1779万元，截至2023年底已支付303万元，截至2024年6月底已全部支付。

②焦作市强信粉末冶金科技有限公司（粉末冶金制造余数字化集成管控新模式应用项目）专项资金50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时未支付。

③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基于NCC云平台和数字决策系统的钛白粉数字化协同管理新模式项目）专项资金50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时未支付。

④焦作浩德科技有限公司（焦作市中站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专项资金30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时未支付。
3.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370.62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限期上缴。

截至2023年底区财政局-非税专户应缴预算收入370.62万元。其中：财政专户存款利息收入336.75万元、房管中心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9.61万元、环保局罚没收入8.86万元、疾控中心非免疫规划疫苗存储运输费7.53万元、财政局其他利息收入3.18万元、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收入2万元、房管中心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1.56万元、疾控中心预防接种1.13万元，未上缴国库。

（三）部门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未按申请用途使用预算资金0.76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应严格预算执行，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1）中站区财政局单位账2023年1月13日记账凭证22号显示，支小尚村党建综合体捐赠0.34万元，申请使用经费为评审中心经费。

（2）中站区财政局单位账2023年1月13日记账凭证23号显示，支小尚村党建综合体捐赠0.42万元，后附原始凭证为慰问离退休职工所购买物品，申请使用经费为评审中心经费。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滞留专项资金3357万元，要求中站区财政局限期予以支付；对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370.62万元，要求中站区财政局限期上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中站区审计局建议：1.严格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进一步完善项目支出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支出透明度，确保财政资金规范、安全、高效。2.强化财政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原则，及时拨付专项资金，对财政资金使用进行跟踪检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滞留专项资金3357万元问题，中站区财政局已支付到位3059万元，余298万元尚未支付；对应缴未缴财政预算收入370.62万元，中站区财政局已上缴国库。具体整改结果由中站区财政局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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